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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险经代公司服务通则》 

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

     本标准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达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，计划编

号待定，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归口管理。本标准的起草工作小组由中

国保险行业协会、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共同组成，共同完成此

项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

二、背景与意义 

 保险经代公司是保险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，是保险专业化分工的

产物。保险经代业务自从保险制度诞生之日起便存在并发展至今，在

很多保险发达地区经代业务都是保险营销的主要渠道之一。中国的保

险经代业务起步较晚，初期的发展也滞后于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步伐。

但最近几年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。 

自 1999 年以来，我国逐步开始建立和发展保险专业中介市场。

2002年之前，我国对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定了较高要求。

自 2002 年开始，保监会逐渐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，积极发展保险专

业中介市场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大批涌现。 

随着国内保险经代业务的快速发展，以及保监会恢复对保险经代

业务经营资质的审批，截至 2014 年末，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

2546家，同比增加 21 家。其中，保险专业代理机构 1764家，保险

经纪机构 445家，保险公估机构 337家。全国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注册

资本 261.6亿元，同比增长 16.8%。由于各家保险经代公司管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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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管理要求的差异，以及专业化能力、规范化程度的不同，使各家保

险经代公司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，服务流程、内容和方式等没有统一

的标准来规范和要求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经代服务质量的进一

步提升。为加快保险经代机构服务提质增效，使保险经代服务过程更

加规范，服务内容更加全面，服务范围更加广泛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

高，制定国家标准《保险经代公司服务通则》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 

1. 一致性原则 

本标准参考 GB/T 20000.1《标准化工作指南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标准化法》等标准化资料，且与我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相

承接，与我国农业保险方面的方针政策相一致。 

2.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按照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程序及规则》等相

关要求进行编写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结构上主要包括前

言、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内控管理、新契约服务、保全服

务、协助理赔服务、增值服务、咨询投诉十个部分。 

3. 实用性原则 

该标准中有关我国保险经代公司服务内容及要求的规定，是在充

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，分析当前我国保险经代公司服务的现状，调

研个别保险经代公司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编写。本标准符合保险

经代公司业务实际，且可操作性强，有利于规范我国保险经代公司服

务，提高保险经代公司服务标准化和整体工作水平，进而更好的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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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客户和保险公司。 

四、确定标准内容的依据 

1. 国家及行业标准 

无 

2.法律、法规及文件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 

《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》 

《保险专业经纪机构监管规定》 

五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保险经代公司服务的基本要求、内控管理、新契约

服务、保全服务、协助理赔服务、增值服务、咨询投诉等方面的质量

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专业保险经代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时使用，可作为

对专业保险经代公司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。 

本标准不适用于兼业保险代理公司和个人保险代理人。 

（2）术语和定义 

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的概念进行了解释，便于标准应用者理解

和应用。 

（3）基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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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、基础服务能力进

行了规范，其中基础服务能力对保险公司的机构建设、队伍建设、硬

件设施、产品体系等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。 

（4）内控管理 

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的管理制度、业务自查等内容进行了规

范。 

（5）新契约服务 

    本部分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，对保险经代公司新契约服务过程中

包括告知和说明、禁止行为、收单要求、回执签收、承保回访等内容

均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性要求。这些内容和要求是在符合现行行业监管

规定的基础上设定的。 

（6）保全服务 

    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保全服务过程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性要求。

同样，这些内容和要求也是在符合现行行业监管规定的基础上设定

的。 

（7）协助理赔服务 

   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对协助客户报案、陪同客户查勘等内容进

行了规范。 

（8）增值服务 

    本部分对保险经代公司提供的信息发布和加强与保险公司的沟

通等增值服务内容进行了规范。 

（9）咨询投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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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分对保险公司的投诉渠道、投诉登记、回复时效、调查处理

等内容进行了规范。 

六、主要工作过程 

   1.准备阶段 

根据标准编制任务要求与计划，首先成立了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

牵头、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参与的标准起草小组。在对保险经

代公司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了标

准起草的目标和内容。并依据参与单位的专业、技能和人数情况，由

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

    2.资料收集 

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首先收集和整理我国有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，

其中收集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保

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》、《保险专业经纪机构监管规定》等作为

参考资料。 

    3.开展调研 

根据标准制定工作的需求，工作小组召集主要保险经代公司进行

了多次交流与讨论，了解各保险经代公司的工作流程和服务实际情

况，总结经验、取长补短，为标准的起草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持。 

    4.标准起草 

标准起草小组多次召开标准起草小组讨论会，确定标准的框架和

主要内容，在遵循规范性、科学性和尊重实际的原则基础上，重点围

绕保险经代公司服务内容与要求，最终完成了标准草案的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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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编制草案过程中，工作组从总体规划、确定框架，再到内容完善，

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讨，并根据每一阶段达成的共识对标准进行了

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保险经代公司服务通则》草案。 

    5.草案研讨阶段 

草案形成后，就草案有关内容，2017 年 10 月 26 日，标准起草

小组邀请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有

关专家开展了团体标准研讨会，与会领导与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

行了研讨，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。 

 

 《保险经代公司服务通则》 

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

2017年 9月 


